
 

本行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同一系列國內基金、國內貨幣市場型基

金」互轉交易之作業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交易限制： 

1、轉入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僅接受轉成「單筆交易」。若遇有國內貨幣市

場型基金有轉入金額限制時，將不予開放。惟部份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

雖可開放轉入，但仍受額度控管，請理財同仁先電洽本部詢問額度後，

再行開放。 

2、目前僅開放客戶於各營業單位臨櫃辦理交易，網路銀行交易暫不開放。        

                               

(二)手續費之收取方式： 

 

1、首次申購為國內基金再轉換成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者： 

收取 NTD:500 及贖回管理費(由契約起日計收管理費) 。 

2、再由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轉換成國內基金者： 

只收取 NTD:500(不收差額)。 

以圖示表示： 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NTD 500+贖回管理費(轉換日起算)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首次申購為國內基金 NTD500 國內基金NTD 500+贖回管理費(契約日起算)
 

3、首次申購為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再轉換成國內基金者： 

只收取申購手續費差額。 

4、再由國內基金轉換成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者： 

收取 NTD:500 及贖回管理費(由轉換至國內基金起日開始計收管理費) 

以圖示表示： 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首次申購為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申購手續費差額 國內基金NTD 500+贖回管理費(轉換日起算)
 

 


